附件：

 “珠海高技能人才培养定向班”宣传服务内容
为更好地促进珠海技能人才培养工作深入开展，服务企业定制化技能人才需求，实现 “珠海高技能人才培养定向班”工作目标，制定宣传服务内容如下：
工作目标

1.在遵义、怒江、阳江、茂名等珠海对口扶贫帮扶地区开展本项目的宣传工作；

2.争取入户宣传1000户以上；

3.通过宣传，达成 报读“珠海高技能人才定向班”意向、且缴纳了诚意金的招生对象不少于400人。
二、宣传对象

1、户籍为珠海对口扶贫帮扶地区的技工院校、职业学校、普通高中毕业生（应届、往届均可）；

2、年龄在16-28周岁之间。

三、宣传时间：2021年6月-10月。

四、宣传形式与内容

（一）形式：以联系点对点精准对接等方式，重点面向珠海市对口帮扶村居开展全方位的宣传动员工作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内容

1、制作更贴近“00”后新成长劳动力需求的电子版宣传手册；
2、利用自媒体、微信、抖音等平台全面开展宣传工作；

3、进驻对口帮扶村开展地推工作，宣传覆盖面不少于1000户，确保了解到学校的招生政策；

4、针对有意向的生源开展点对点的咨询答疑工作；

5、推动每个村居2-3名符合条件的对象报读“珠海高技能人才定向班”，并缴纳一定的学位意向保证金。最终确定报读的人数争取达到400人；
6、有意愿报读的人数超过400人的，由学校择优确定人选。

五、宣传费用的计算
总合同金额上限为19.8万元（壹拾玖万捌仟元整）。

1.中标单位在10个工作日内与学校签订合同，并开展宣传工作；

2.宣传工作结束后，由学校对中标单位进行考核，根据考核情况支付宣传费用。即：按宣传费投标单价（元/人）的标准，以实际确定报读的人数结算宣传费用。

学校在完成结算后15个工作日内将其余宣传费用支付给中标单位。

